附件1

我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增设短时免费停放
车辆在我市道路停车场（同一路段内）停放时长15分钟（含）以内免费，超出15分钟的，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。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。
二、细化计费单位
将我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。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，以30分钟作为一个计费单位。
三、调整收费区域划分
将我市道路停车场收费区域从现行的三类调整为四类。
表1 我市道路停车收费区域调整划分表
	区域类别
	区域范围

	一类区域
	内环线内重点区域（包括由中山南路、中山东二路、中山东一路、苏州河（南岸）、长寿路、长宁路、江苏路、华山路、肇嘉浜路、徐家汇路、陆家浜路、中山南路所构成的区域，以及徐家汇商圈（由肇嘉浜路、宛平南路、南丹东路、天钥桥路、中山南二路、漕溪北路、南丹路、宜山路、宜山北路、广元西路、华山路、肇嘉浜路所构成的区域）和小陆家嘴地区（由东方路、张杨路、黄浦江所构成的区域））

	二类区域
	内环线内其他区域

	三类区域
	内、外环线间区域+四个主城片区（宝山、闵行、虹桥、川沙）
+外环线外五个新城（嘉定、松江、青浦、奉贤、南汇）

	四类区域
	外环线外其他区域（除三类区域）


四、优化收费标准
一是优化白天时段收费标准。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，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、二类区域增设长时（超过2小时）阶梯价格。此外，对少数实行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，其收费标准按计费周期折算后与智慧道路停车场保持一致。
二是完善夜间、按月停放收费政策。夜间停放实行按时计费、费用封顶。为缓解老旧小区停车难，继续在部分小区周边路段提供按月收费服务，收费标准保持稳定。
三是制定道路临时停车场收费标准。对于大型赛事、大型活动设立临时道路停车场等情况，按照所在区域2小时计费标准按次计收。
表2 优化后的智慧道路停车场收费标准
	区域类别
	白天（7：00-19：00）
	夜间               （19：00-次日7：00）
	按月收费（夜间和周六、周日、国定假日全天，元/月）

	
	1小时（含）内
	1小时-2小时（含）
	2小时以上
	
	

	
	收费标准
（元/15分钟）
	收费标准

（元/15分钟）
	收费标准

（元/15分钟）
	收费标准（元/15分钟）
	收费标准封顶（元/次）
	

	一类区域
	4
	5
	6
	2
	10
	400

	二类区域
	2.5
	3
	3.5
	1.5
	8
	300

	三类区域
	2
	2.5
	1
	5
	200

	四类区域
	1.5
	2
	0.5
	3
	150


表3 优化后实行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收费标准
	区域类别
	白天（7：00-19：00）
	夜间               （19：00-次日7：00）
	按月收费（夜间和周六、周日、国定假日全天，元/月）

	
	1小时（含）内
	1小时-2小时（含）
	2小时以上
	
	

	
	收费标准
（元/30分钟）
	收费标准
（元/30分钟）
	收费标准（元/30分钟）
	收费标准

（元/30分钟）
	收费标准封顶

（元/次）
	

	一类区域
	8
	10
	12
	4
	10
	400

	二类区域
	5
	6
	7
	3
	8
	300

	三类区域
	4
	5
	2
	5
	200

	四类区域
	3
	4
	1
	3
	150


注：1.白天及夜间计费的起止时间，可由所在区交通部门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2.上述计时收费按差额累进计费。

3.按月收费服务仅限部分具备条件的老旧小区周边路段。


